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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知识产权价值视角的知识产权 

侵权惩罚性赔偿额确定研究 

芮雯奕 夏高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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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南京 210042) 

【摘 要】：实证分析了我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中赔偿额确定现状，基于知识产权价值视角，发现存

在赔偿额未充分涵括知识产权市场价值、赔偿额计算缺乏经济学分析、合理使用费的适用比例较低等问题。发挥好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对强化知识产权保护的作用还需加快相关制度体系建设，重点要完善以知识产权市场

价值为基础的侵权损害赔偿司法定价机制，加快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专家制度，完善规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

标准体系。 

【关键词】：惩罚性赔偿 知识产权侵权 知识产权价值 

长期以来，我国知识产权侵权赔偿数额偏低，知识产权保护未得到充分体现，影响了社会整体创新氛围
[1]
。为加强知识产权

保护力度，我国商标法 2013年修正时首次引入惩罚性赔偿。关于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的研究较多，但主要集中于制度建立
[2]、适用条件和判断标准、程序等，较少关注赔偿额计算方式对赔偿额确定的影响[3]。中美两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确定

均基于填平原则，且计算方式没有太大区别，但结果却相差甚远，美国权利人和法院比较充分评估了涉案知识产权的价值[4]。基

于知识产权价值视角，实证分析我国司法实践中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现状，对于完善我国该领域的制度建设具有

重要理论价值，对于司法实践中发挥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的威慑和遏制作用具有重大实践参考意义。 

1 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价值基础 

1.1 知识产权价值的内涵 

价值的概念非常广泛，既有哲学意义的概念，也有经济学、社会学、心理学等方面的概念[5],但基于劳动价值论与效用价值

论对知识产权价值内涵的探讨最多，在知识产权制度实践中，基本形成了效用价值论作为劳动价值论补充的基本理论共识[6]。现

代知识产权制度建立在市场竞争环境下，知识产权的价值就是基于其商品属性，即权利人通过市场交易所获得的收益，其本质

是权利人为了不让竞争对手销售自己的产品或商品而拥有的一种垄断顾客的权利[7]。当前研究更多是从市场关系的角度理解知识

产权的价值[8-9],即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围绕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又衍生为市场效益和市场机会，认为知识产权的“价值”到

“市场交易价值”再到“市场交易机会权”的内涵框架构成知识产权损害赔偿计算方式的理论基础[10]。 

1.2 法理基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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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第 1184条规定，侵害他人财产的，财产损失按照损失发生时的市场价格或者其

他合理方式计算。第 1185 条规定了知识产权惩罚性赔偿。我国民法立法以填补损失为赔偿额确定原则，且损失按照市场价格或

其他合理方式计算，价格是商品的交换价值在流通过程中所取得的转化形式，本质仍是市场价值的体现。2018 年《最高人民法

院关于充分发挥审判职能作用为企业家创新创业营造良好法治环境的通知》、2019 年《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关于实行最严格知识

产权司法保护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司法保障的指导意见》、2020年北京市高级人民法院《关于侵害知识产权及不正当竞争案件确定

损害赔偿的指导意见及法定赔偿的裁判标准》,均强调知识产权市场价值导向指引下的侵权损害司法认定机制建设。 

1.3 学理基础 

我国专利、商标侵权损害赔偿数额的四种计算方法，即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实际损失、侵权人因侵权所获得的利益确

定、许可使用费的倍数以及法定赔偿，均有各自的学理基础。但在司法实践中“定额损害论”(法定赔偿)、“自然损害论”(实

际损失或侵权所得)处于中心地位，而“规范损害论”(合理许可费)即市场交易机会的破坏未得到充分体现和重视。有学者认为

知识产权的市场价值损害不限于事实发生的财产损失，还应包括未来的损失[8]。近年来，学界、司法届对市场价值学说纳入知识

产权司法裁判进行了诸多讨论，并提出了可行的实施路径。吴汉东认为将“成本加收益”的无形资产价值学说作为知识产权司

法裁判的基本理论基础，确定知识产权损害赔偿司法裁判的规范体系
[1]
。中国社科院法学研究所李顺德教授认为，要充分认识知

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动态性[11]。 

2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数额确定实证分析 

2.1 中国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 

由于专利法中刚刚引入惩罚性赔偿，本研究主要以商标和不正当竞争惩罚性赔偿案例为研究对象。在中国裁判文书网以及

北大法宝中，以惩罚性赔偿、商标为关键词，检索相关案例，通过逐篇阅读方式删选出明确提出并支持惩罚性赔偿诉求的判决

案例共计 58例。发现当前我国商标惩罚性赔偿司法实践有以下特点： 

2.1.1 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额度总体不高 

从惩罚性赔偿额看，最低的为 1.0 万，最高的为 5000 万，平均数为 301.1 万元，中位数为 24.5 万元(见图 1),总体呈现偏

态分布，500 万以下占 89.7%,1000万以下占 96.6%。 

 

图 1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判赔额频度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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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1.2 明确赔偿基数与倍数的案例占比低 

58 个判决案例中，有明确的赔偿计算基数及赔偿倍数的只有10例(见表 1),占比为 17.2%,其余 48例均是支持惩罚性赔偿，

但采取法定酌定赔偿的计算方法。惩罚倍数最高为 3,最低为 1.5,平均惩罚性赔偿系数为 2.45。赔偿额最高为 5000 万元，最低

为 18.3 万元，平均为 1324.5万元。10个案例中，7件以侵权获利为计算基数，2件以实际损失为计算基数，1件以合理使用费

为计算基数。其中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案中，请求的实际损失除所失销售外，还包括价格侵蚀、未来损失、商誉受损，但在

实际计算基数时只计算了销售流失及价格侵蚀。相比较国外的案件，全面体现知识产权价值计算的典型性案件较为缺乏。 

2.1.3 判决法院地区分布不均匀且支持力度不一 

广东法院判决惩罚性赔偿案件数量最多，山东、江苏、北京、上海、浙江均在 5件以上(见图 2)。从判赔额的箱式图分布看，

江苏、广东、北京、上海均有支持高额赔偿的案件，其中江苏小米案和广州红日案最高，均为 5000 万，北京最高为 1000 万，

上海最高为 300 万(见图 3),广东虽然案件数量多，但除红日案外，整体判赔额并不高。 

 

图 2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判决案件地区分布 

 

图 3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判决案件 5件以上地区判赔额分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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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1国内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典型案例 

案名 
审结

年份 
计算方式 

惩罚

倍数 

判赔数

额/万元 
计算公式 

内蒙古鄂尔多斯资源股份有限公司诉北京米琪贸易有限

公司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16 侵权获利 2 18.3 

侵权获利=销售数量×平

均单价×利润率 

浙江生活家巴洛克地板有限公司与巴洛克木业(中山)有

限公司等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17 

实际损失(销售

流失、价格侵

蚀) 

2 1000 
销售流失=销售下降额×

净利润率 

商务印书馆有限公司与华语教学出版社有限责任公司侵

犯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 
2016 侵权获利 1.5 300 

侵权获利=产品总价值×

平均净资产收益率 

兰西佳联迪尔油脂化工有限公司、约翰迪尔(丹东)石油化

工有限公司等与约翰迪尔(中国)投资有限公司、迪尔公司

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17 侵权获利 3 500 
侵权获利=销售额×利润

率(行业平均) 

刘俊等与斐乐体育有限公司侵犯商标及不正当竞争案 2017 侵权获利 3 791 
侵权获利=商品销售总数

额×商品销售利润率 

小米科技公司、小米通讯公司诉中山奔腾公司等侵害商标

权及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9 侵权获利 3 5000 

侵权获利=销售额×平均

毛利率 

平衡身体公司诉永康一恋运动器材有限公司商标侵权案 2019 侵权获利 3 300 

侵权获利=侵权商品的销

售量(微信宣传)×产品

单位利润 

吉尼斯世界纪录有限公司与奇瑞汽车股份有限公司等侵

害商标权纠纷案 
2017 

商标许可使用

费 
2 192 

合理使用费=单场活动的

商标许可费×活动的场

次 

丹阳市天宇五金磨具有限公司、常州精申箭商贸有限公司

等与上海长江砂轮厂有限公司、永康市五金城大明砂布磨

具批发部侵害商标权纠纷案 

2019 侵权获利 2 144 

侵权获利=侵权产品的数

量×产品单价×产品利

润率 

广州市红日燃具有限公司与陕西爱博贸易有限责任公司

等侵害商标权纠纷、不正当竞争纠纷案 
2019 实际损失 3 5000 广告费 

 

2.2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 

普华永道《2018 年美国专利诉讼研究》报告指出，在 2016 年 Halo 诉 Pulse 之后，涉及故意侵权诉讼的数量增加，由 42个

增加至 46个，但平均惩罚性赔偿系数由2.5 下降至 2.1。在 2008—2017 年专利实施实体类型的诉讼案件中，以合理的专利许可

使用费为标准判赔侵权损害赔偿金额占比达 60%,所失利润和合理许可费共同使用占比 21%,所失利润占比 19%。报告没有提供美

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额的统计数据，但从美国专利侵权赔偿平均额看，2013—2017 年，203 件案件的中位数是600 万美元
[12]
,

可以看出 1～3倍的惩罚性赔偿额更是一笔不小的数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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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美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计算规则借鉴 

3.1 美国专利损害赔偿计算方法 

美国联邦法典第 35 篇 284 条规定，发明专利权人可获得的赔偿计算方式主要由所失利润、合理许可费两种(外观专利可适

用侵权获利),赔偿额不得低于合理许可费，且法院可将赔偿数额增加至 3 倍。根据美国联邦法院作出的判例，所失利润计算的

关键是“若非”假设，即假设不存在侵权行为专利权人的所获利益。专利权人所失利润主要包括：所失的销售、价格侵蚀、非

专利部分的附带损失、预期损失、商誉损失、商业价值的变化、增加的成本、阻碍增长等[13]。合理许可费是权利人可以追讨的

最低限度赔偿，在专利权人无法证明任何或所有侵权销售的实际损害(例如利润损失)的情况下，专利权人仍有权就所有侵权销

售获得损害赔偿。合理的使用费的计算方法有假设协商法、分析计算法及比例计算法等多种方法。 

3.2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计算基数 

损害赔偿计算方法主要有所失利润和合理许可费，可以是单独计算，也可以是同时采纳。选择哪种赔偿规则由专利权人请

求，但要拿出相关证据加以证明
[14]

。因此，这意味着适用惩罚性赔偿时，可多种赔偿计算方式合并计算后再乘以惩罚性赔偿倍

数。而从我国专利法 65条的表述看，专利损害赔偿的四种方式有先后顺序，只能选择其一，因此不存在将几种赔偿基数合并计

算的可能。合理许可费的倍数能否作为基数等问题还未明确。 

3.3 美国专利侵权惩罚性赔偿倍数确定 

美国知识产权法中仅规定了惩罚性赔偿倍数但并未规定其确定条件，美国专利法、商标法为 1～3倍，商业秘密法为 2倍。

司法实践中惩罚性赔偿倍数可以是非整数，法官可根据标准确定倍数。2016 年 Core Wireless 诉 LG 标准必要专利故意侵权案中，

判决 LG多承担许可费20%的惩罚性赔偿。倍数的考虑因素，主要依据在 Bottv.Four Star Corp(Fed.Cir.1986)案中，在确定侵

权人何时“以不诚实的态度行事以使应判给他的损害赔偿增加”时，确定的 3 个主要考虑的因素：侵权人是否故意复制了他人

的想法或设计；侵权人知道对方的专利保护时，是否调查了专利的范围并形成了认为该专利无效或未被侵权的诚实信用；侵权

人作为诉讼当事人的行为[15]。 

4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制度主要存在问题 

4.1 我国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未充分反映知识产权市场价值 

中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计算方法总体原则相似，但具体计算规则和方法有一定差异。以美国的专利侵权损害赔偿计算

为例，一是从计算的范围看，所失利润不仅包括所失销售，还包括价格侵蚀、附带损失、预期损失、增加的费用等。二是从计

算方式看，除了固定的几种方法外，方法不受限制，各种会计、财务、经济学方法均可用于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的计算，只

要能被认可，且实际损失和合理许可费可以合并使用。三是参数选择看，比如在具体计算所失利润时，美国是按“边际利润”

计算，边际利润为销售收入减去可变成本，往往达到产品价格的 80%以上，而我国对销售流失所失利润则按“合理利润”计算，

一般都低于边际利润[16]。四是从赔偿规则看，美国专利法 284 条规定侵权者对发明的使用所应支付的合理许可费是最低限的赔

偿额，是作为一条兜底条款而存在，合理许可费体现了对权利人的交易机会损失的合理补偿，体现了其市场价值。而我国在司

法实践中更多的使用法定赔偿，主要依靠法官的判断，而非当事双方对知识产权市场价值的判断。 

4.2 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计算缺乏经济学分析 

我国有明确计算基数的商标侵权惩罚性赔偿案大多采取侵权获利赔偿计算，实际损失采用较少。一方面是专利权人不愿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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承担计算利润损失所需的成本和披露利润信息的风险；另一方面是因为实际损失确实较难精确计算，往往会因为缺乏因果关系

而得不到支持。此外，《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专利纠纷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若干规定》第二十条规定，权利人销售量减少的总

数难以确定的，侵权产品在市场上销售的总数乘以每件专利产品的合理利润所得之积可以视为权利人因被侵权所受到的损失。

这一规定使得请求人往往怠于计算真正的实际损失，但本身这种推定缺乏逻辑支持。而在美国专利侵权实际损失的计算中，更

多地采用经济学方法，对销售量损失、利润等数据给出更为可信服的精确计算。 

4.3 合理许可费在我国使用率过低 

美国 60%的专利实施实体侵权案件中使用了合理的许可费，司法实践中也不拘泥于事实存在的许可使用费，“合理的许可使

用费”既包括“已确立的许可使用费”,也包括“合理的许可使用费”
[4]
。而我国合理许可使用费适用规则具有鲜明的特色。首

先，《专利法》《商标法》赔偿计算方式采纳了固定顺序模式，只有在实际损失、侵权人所得利润难以查明的情况下，合理许可

使用费计算方式才能适用[1]。其次，就专利许可使用费计算方式而言，权利人必须证明自己实际取得过许可使用费[17],而这在实

际中往往很少存在，导致本应在合理许可费之后才适用的法定赔偿在司法实践中采用比例反而最高。 

5 完善知识产权侵权惩罚性赔偿额确定的路径及建议 

5.1 完善以知识产权市场价值为基础的侵权损害赔偿司法定价机制 

一是丰富拓展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价值内涵，扩大所失利润计算范围；鼓励当事人、法院等基于知识产权权利种类和侵

权行为进行市场经济分析，更加精准计算实际损失、侵权获利和合理使用费的赔偿数额。二是修改司法解释中对合理许可费的

使用前提的限定，提升合理许可费计算方式的适用比例。三是明确侵权损害惩罚性赔偿基数及倍数因素，通过司法解释或者指

导案例等形式，进一步明确惩罚性赔偿基数的确定问题，如合理许可费的倍数、法定赔偿能否作为基数等问题。制定反映故意

和情节严重的考虑因素标准，以及倍数的确定规则标准。四是提高涉惩罚性赔偿案件的赔偿额计算要求，要求在此类诉求案件

中要有明确的计算方法和计算依据，一方面满足基数计算要件，另一方面也是增加双方的举证义务，以防惩罚性赔偿诉求的滥

用。 

5.2 构建知识产权侵权损害赔偿专家制度 

我国《民事诉讼法》(2017 年修正)第七十九条规定了类似专家证人的制度，但实践中，专家证人对于案件的参与度是有限

的，法官有权决定是否准许或需要其出庭参与诉讼。在商业秘密刑事案件中，损害赔偿专家发挥着重要作用。当前我国最高院

知识产权法庭正在建设全国法院技术调查官、技术咨询专家库，建议将评估、经济、财务、会计专家纳入其中，构建知识产权

侵权损害赔偿专家制度，将损害赔偿专家的知识产权定损报告作为判决依据的组成部分，并在判例指引上做出引导，在判决书

中增加对定损报告科学性、合理性的评述，逐渐形成可供参考的指导案例。 

5.3 规范知识产权价值评估标准体系 

一是加快建立专业、中立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规范体系。进一步明确不同知识产权侵权活动类型下知识产权价值评估的适

用条件、方法，特别是关键评估参数体系，形成业内首肯的价值评估结果，才能为司法采纳提供前提。二是探索建立适合中国

市场的许可费率体系。加快数据开放，加强国内知识产权运营数据挖掘，按照行业特性，尽快建立反映我国市场价值规律的许

可费率参照体系。三是要加强跨界合作交流。加强经济、会计、财务、法律、技术、金融等多专业融合，学术界、评估界、司

法界共同努力，形成与国际接轨、适合我国国情的知识产权价值评估体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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